泰州学院本科课程作业、辅导答疑管理指导意见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作业布置与批改及辅导答疑是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为规范本科课程作业、辅导答疑等教学环节，根据《泰州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规范》和《泰州学院本科课堂教学管理规定》等文件的规定，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必修理论课程应安排作业和辅导答疑教学环节。公共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验（实训）及其他实践类课程可根据需要安排作业和辅导答疑内容。

第三条  二级教学单位可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本学科专业特点制定规定或细则，对安排作业和辅导答疑教学环节的课程的类型、性质，作业和辅导答疑的数量、次数、批改（或辅导）方式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章  作业

第四条  各教学单位对所开设课程的作业布置与批改数量应有明确的规定，批改作业的教师要按规定份数批改。理工科类基础课、主干课每门课的习题应适当增加次数和每次的习题量。
第五条  教师应将作业要求列入教案、讲稿（讲义）和课程授课计划表中。

第六条  教师批改作业要认真、细致、及时；要指出作业中的突出优点、独立见解和错误之处，对共性的问题应集中讲解。

第七条  作业一般应全部批阅，对于少数作业量大的课程，可适当减少批阅量，但每次不得少于学生人数的二分之一。

第八条  作业成绩应作为评定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之一。作业成绩所占比例由各二级教学单位根据课程性质确定。

第九条  对不交或抄袭作业的学生，教师应及时批评并督促其重做或补交，无故缺交作业超过布置作业量的 1/3 以上者，取消其参加本门课程的考试资格。
第十条  二级教学单位应组织教研室检查或抽查学生的作业本和教师批改作业记录。并把作业批改情况作为教学检查的重要环节和教师教学工作质量考核的依据。

第三章  辅导答疑

第十一条  教师在辅导前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要求，预先作好辅导准备，做到有的放矢。辅导应采取启发诱导的方式，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不应代替学生复习。
第十二条  教师应根据课程性质与教学需要，按照二级教学单位的具体规定，合理安排辅导答疑教学环节。主讲教师每2周至少应安排l次辅导答疑，并提前通知学生辅导答疑的时间和地点。

第十三条  辅导答疑以个别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个别答疑为主，对共同性的问题可以进行集体辅导。课程教学任务结束后、期末考试前，可安排适当时间进行集中辅导答疑。

第十四条  教师在辅导答疑过程中，应贯彻因材施教、启发引导的原则。辅导答疑不仅要解答学生学习课程的疑难问题，而且要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十五条  教师辅导答疑情况应做记录。记载教学内容的难点、疑点，及时总结经验改进教学。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专科课程作业、辅导答疑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

第十七条  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指导意见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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